
其实，我是见证了他俩的爱情的。
那次，我们一行四人结伴去长沙旅行，
在那个传说中的火宫殿， 他们捧着一
碗长沙臭豆腐，吃得不亦乐乎。留在旧
照片上的她白衣白裙、笑意盈盈，他则
是个年轻阳光的小伙子。 本着一腔少
女情怀，她不惜和家人反目，执拗地嫁
给了一文不名但多才多艺的他。

什么时候， 我们再一起去长沙吃
臭豆腐啊。每次聚到一起，我们总是不
约而同地回忆起那次长沙之旅。彼时，
尚没有微博、 微信， 但我们能常常聚
会， 每个人的生活也都能用点滴片断
连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坐在他们家的餐厅里， 吃着他做
的家常菜，她总是一边吃饭一边称赞：
“好香啊。”记得那天，客厅的灯光暖暖
地洒下来， 照在书架上她收藏的各种
小玩意儿上。在家里，他是仆人，她是
公主。

他默默地做她的新好丈夫， 她却
没有停下往前奔跑的脚步。 结婚第二
年，她就辞了职，离开省城到北京进修
金融班，他则留在家里，用微薄的工资
帮她付学费，照顾双方的老人。她开始
读EMBA，他也开始在家里充电，上各
种培训班，考各种资格证书。等到她在
北京找到理想的工作站稳了脚跟，期
待他来团聚的时候， 他却犹豫了，“我
去那边，能做什么？”

她有她的大理想， 而他要的， 不
过是安安稳稳的日子， 粗茶淡饭的生
活。 一年的拉锯战后， 疲惫的两个人
决定和平分手。

我知道， 我们再也不可能一起去
长沙， 吃火宫殿的臭豆腐了。 我能做
的，只是通过微博、微信，看着他俩在
各自的轨迹上生活。

他再婚、生子，在微信的朋友圈，
他秀儿子一周岁的照片， 秀自己烧的
鸡翅，秀清晨窗外的树林、雨夜斑驳的
灯光、第一片落下的雪花。照片上的他
渐渐发福，看得出对生活的满足。

她呢，按照自己的节奏，跳槽，再
跳槽，离职，创业，从白领、金领到合伙
人、老板。朋友圈里，她秀的照片多是
各种研讨会、俱乐部、国际峰会，旅行
的照片也往往是多瑙河、阿尔卑斯山。
她不再留长发， 每天一小时的健身房
锻炼，让她还保持着苗条的身材。据我
所知，她也和不同的人谈恋爱。

直到有一天， 她在朋友圈公布，
她要结婚了， 求祝福。 在大家的强烈
要求下， 她才扭扭捏捏秀出了新郎的
照片， 那是位离异的留洋博士， 看外
形， 是和他截然相反的类型。 不过从
那以后 ， 她秀出的照片开始多了蓝
天、 落叶、 清晨洒在餐桌上的阳光，
以及博士亲手做的罗宋汤和奶酪面包

三明治。
最近一次碰面， 我和她坐在东方

广场那家著名的牛扒店里。 搅着面前
的咖啡，她语调缓缓，“他很好。”我知
道， 这个他指的是留洋博士。“虽然他
的工资只是我们家庭收入的零头，但
他很顾家，也很会做饭。在家里，我依
然是公主。”顿了顿，她叹了口气，“其
实，骨子里，他们是同一类人。”她把头
转向窗外，那里是车水马龙的长安街，
“我以为，我的梦想就是在首都最贵的
写字楼里，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如今，
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但生活的轨迹，
我觉得，自己只是画了一个圈，现在又
回到了原点。”

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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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
味觉是比感情更忠诚的东西。 一个

人若是喜欢一个地方的食物， 一辈子也
走不了太远。 ———silver是水果味儿的

有一天去酒吧， 去早了。 老板娘正

在叠纸巾， 本来每张都是两层， 她仔细分
开来， 单层再叠好， 说这样能省一点儿。
那么多盒， 我说这要叠到什么时候。 离开
时我看了一眼， 发现她已经叠完了。 好多
事情看上去没有尽头， 其实很快也就过去

了。 照片堆满， 日历翻完。 因为时间不会
停， 所以一定有终点。 ———张嘉佳

说真的， 到了我这个年纪， 如果脑子
里还存有一丝丝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都会

觉得那是我人生的失败， 比没房没钱没家
更大的失败。 能不能把人生看透， 是我看
人的一大标准； 看透了能不能有尊严地活
下去， 是另一大标准。 就这两条， 够了。

———胡马跑沙

通过相片猜度人心是最快的。 想要
看穿一个人 ， 只需要知道他怕失去什
么； 而想要知道他怕失去什么， 则只需
看他会对什么举起相机。

———中二怪

《再见了， 我们的幼儿园》 是一部日
本电影， 讲的是发生在幼儿园里的故事。
一个叫洋武的小朋友得了绝症， 老师怕孩
子们无法面对生死离别， 对大家隐瞒了这
个事实。 但孩子们还是知道， “洋武得了
绝症， 不能参加毕业典礼”。 他们不明白：
跑步得第一名， 还爱吃青菜， 为什么会死
呢？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们。

有一天趁老师不注意， 5个小朋友从
幼儿园悄悄溜走。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
动。 他们拿出自己的所有存款， 存款最多
的一个小朋友有1万日元， 相当于人民币
600多元。 他们手里有路线图， 虽然这张
图因为后来闹掰被撕掉了， 但他们对自己
要去的地方了然于胸， 那就是长野———洋

武在那儿住院。 从东京出发， 他们需要坐
中央线列车、 公共汽车， 他们还不知道医
院的名字， 这些小朋友能顺利到达， 和自
己的同学说再见吗？

一路波折， 只有一个小姑娘坚持到了
最后。影片的结尾，当毕业歌响起：“在这里
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 不知笑了几次哭
了几次，不知感了多少次冒，和我亲爱的朋
友们一起在这儿玩耍。 不管走到哪儿在哪
儿跌倒，不管在哪儿受了伤，再见了，我们
的幼儿园，我们玩耍过的院子。”洋武的毕
业感言也在传真机的滴滴声中到来。

在这5个小朋友将来的记忆里， 这个
叫洋武的小朋友， 就算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毕业典礼上他没有缺席。 他们一起参加
了这场3月18日的毕业典礼， 这是他们自
己选择的分别的模样。

我和6岁的女儿分两次看完了这部电
影。

之后， 她问了我很多问题， 比如， 你
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6岁时你最好的朋友
是谁？ 将来我还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事吗？
老婆婆为什么问那个小姑娘愿不愿意代替

朋友去死？
她对我的童年充满好奇， 而我对她的

童年充满记录的冲动。 她对自己的未来充
满幻想， 而我的童年， 是再也回不去了。

至今我也无从知晓， 是被老妈的反复
灌输重构了记忆， 还是真的记得。 我知道
6岁的时候我爸总是说， “真希望你别再
长了， 等我们老了 ， 你噌地一下就长大
了。” 我爸的美好愿望自然没有实现， 现
在他们老了 ， 可我不是噌地一下就长大

的。 我经历了七八岁猫狗都嫌弃的年纪，
到十一二岁老妈像间谍一样一路尾随的年

纪， 再到十五六岁因为审美差异总跟老妈
打架的年纪， 是好不容易才长成这样的。

6岁时我最好的朋友是谁。 唔， 让我
想想。 6岁的我已经在上学前班了。 那个
时代， 只要能在开学季从1数到100， 就被
学前班录取了 ， 马上可以背着书包上学
去。 我最好的朋友能说得出名字， 可是没
有来往， 父母工作的变动早已把我们打
散。 从别人的口中， 我隐约知道她的工作
她的生活， 可是， 这些跟我再没有什么关
联。 我也知道， 就算我们坐到一起， 不过
是刻意地想要拉出一些交集罢了， 而这些
交集并不能持续太久， 很快， 它们就又撤
回原来的位置了。

你问我长大后会不会记得今天发生的

事，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今天， 你们
的兴奋点太多了。 你在6岁的时候收到满
桌的生日礼物， 有时尚眼镜， 有亲手做的
软陶， 有绘本， 有芭比公主……而我第一
次有印象的生日， 是同学带来的几只杯装
的奶油蛋糕， 粉色的， 比现在的蛋挞大不
了多少， 8角钱一盒， 每人提一盒， 是很
像样的礼物。 你23岁的小姨说， 她也记得
那个蛋糕， 只是刷新了一下价格———那个

小蛋糕在她的记忆里价格是1元钱。 如果
我是你， 我要记住自己的6岁生日， 可我
不是你， 所以， 谁知道你会把记忆的锚放
在哪里呢。

我记得的6岁那年的事只有一件， 就
是第一次跟我爸一起旅行。 相当于现在的
“爸爸去哪儿” 吧， 目的地是洛阳， 任务是
看牡丹。 跟所有家有女儿的老爸一样， 我
爸最头疼的是我的小辫， 其次是我的吃饭
问题。 小辫问题女同事可以帮忙解决， 吃
饭问题却很要命———我要喝粥， 而且要喝
只有妈妈能做出来的那种粥。 直到现在，
我爸的同事们见了我， 都要说起旅行中我
不吃不喝， 满大街找妈妈牌粥的事儿。

7天之后我们回到家， 我妈没说多想
我， 而是首先强迫我去洗脸。 我应该灰头
土脸得不像话吧。 那时的绿皮火车是开着
车窗行驶的， 我记得我看风景看得很入
迷， 却不知道， 回家后洗脸水会是黑的。

现在我们也常常带你旅行。 我不知道
你在旅行中收获了些什么， 因为你似乎对
景色没那么感兴趣， 只是低着头玩游戏。

只是偶尔， 某一次绘画课上， 老师会说，
你画里的元素充满了生活经验： 你的海滩
有一点点特别， 你的茶壶跟别人有一点点
不一样。

你还问我， 老婆婆为什么问那个小姑
娘愿不愿意代替朋友去死。

我想在你们的眼里， 死并没有那么可
怕， 就像绘本里说的， 死其实是生命走到
了自己选择离开的那个日子， 死去的人也
只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可以和先到达那里
的人或者小动物在一起。 但因为大人的讳
莫如深， 所以 ， 你们对死亡既好奇又恐
惧。 我最早知道的同伴的死亡， 也没那么
可怕。 回想起来 ， 是小学时代的一个男
生， 突然有一天 ， 我们发现他很久不来
了。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老婆婆的这个问题， 大概是想问问小

姑娘朋友有多重要。 你这个年纪的小朋
友， 都会觉得朋友无比重要吧。 你们还不
知道去坚持自我， 只知道 “同意” 才能迎
来同伴。 你们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是非观，
只是觉得喜欢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的一切
都是好的。 在即将到来的明年， 你就会和
自己的好朋友分别， 去上不同小学的一年
级。 你们可能继续是朋友， 也可能不是。
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 无论现在你对最好
的朋友说将来如何如何， 将来都未必如何
如何的。

等你长大了， 你还会发现， 关于6岁
时那个好朋友的记忆， 会越来越不真实。
那些费力打捞出来的， 不过是些猜测， 剩
下的， 都随时间搁浅了。 而无论你记下了
什么记住了多少， 你的和我的， 都会一样
的美好。

这样的书和这样的主题博客越来越多

了： 作者是年轻女子， 以自己和爱人的生
活为框架， 每天提供一个菜谱给读者， 有
做法有心得有图片， 另外配点生活中的小
小趣事。

我非常喜欢看这类的书和博客， 觉得
它们像早年的那类四格漫画， 画面简单明
快， 场景直爽平白， 人物关系温情脉脉，
小小的房子， 宽宽的窗子， 外面总悬着一
个简单的月亮 。 饭桌子上 ， 饭菜热气腾
腾， 没有人事纠葛， 也没有焦虑绝望， 即
便有烦恼， 也不过是高悬着的月亮下的烦

恼， 是 “豆豆， 怎么又没洗手就吃饭了”
那样的烦恼。

真希望世界就这样一直简单， 一直简
单下去， 简化到只有四格， 简化到只要在
人物的眉心画上几道竖纹， 就可以表示他
生气了， 不管是在生活里， 还是在一本书
里， 或者一个主题博客里。

这类书和博客可以当情书看， 也可以
当食谱看， 不只比情书多点人间烟火气，
也比食谱书多点人间烟火气。 情书里， 一
向是只有玫瑰花没有葱花， 隐隐地让人觉
得不妥， 不知道公主和王子结婚后， 会不
会也成了一个 “绝望的主妇”。 食谱书里，
美味佳肴都落实不到人头上， 好像和生活
没有关系， 只具备绚丽的图案美， 反而感
觉更疏远了。 而这些女子是把情书当食谱
写， 把食谱用情书的方式来表达， 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重视感情的在里面
读出 “情 ” ， 重视美味的在里面读出
“食”， 饮食搭台， 男女唱戏， “人” 的气
味呼之欲出。

她们都用简单的笔触写作， 类似四格
漫画， 都是朴素的白描， 余音袅袅， 所以
更耐看了。 写她和她的爱人生活点滴的部
分， 让人心酸眼热； 写做菜的部分， 耐心
细致地告诉你， 可以怎样偷工减料， 怎样
寻找替代品， 贴心贴肺。 我就想起当年，
手工织毛衣的时代， 我妈妈从不买 《上海
毛衣编织》 一类的书， 她的理论是： “织
毛衣 ， 要跟人学才学得快 ， 要看着书学
呀， 连领口你都封不上！” 而看她们的书
和博客 ， 就等于享受她们手把手地教做
菜， 而且， 我学到的还不只做菜而已， 我
也学习她怎么享受爱， 怎么和爱人相处，
怎么制造小小的波澜， 和一点点微微的喜
悦。 我要学习她， 给上班的爱人带一点水
果， 学习他 ， 在大小节日给爱人送上礼
物， 不因为钓到了鱼就再不下饵。 学习
她， 在婚姻生活中只讲奉献， 不讲索取，
学习他主动认错， 多讲甜言蜜语。 更要学
习她勤俭持家， 树立起浪费食物可耻的观
念， 为创建节约型社会做贡献。

但也有一种说法， 觉得以她们那样高
的学历， 专心于做饭， 津津乐道于饮食，
是大材小用， 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然而我
又想起大学时候， 我们生活幸福的师母谈
论她认识的一位女教授 ： “家里锅冷灶
凉， 饭桌子上全是土， 只有放手臂的地方
有一个 ‘八’ 字形。” 我想， 管他男人女
人， 首要是生活好， 硕士博士， 首要是生
活好， 人， 首先最重要的， 是生活好。

亦舒小说里， 有人问女人： “要很爱
很爱一个男人 ， 才会为他生孩子的吧。”
得到的回答是： “要很爱很爱孩子， 才会
生孩子。” 每次看这些书， 我都想， 要很
爱很爱一个人， 才肯为他做饭的吧， 后来
一想， 也不对， 要很爱很爱生活， 才肯这
样精心地、 津津乐道地做饭吧。 即便天使
在人间， 田螺姑娘出了水， 大概也不过是
个喜滋滋的主妇， 在那里花样百出地煮着
菜， 不只是因为她爱那个男人， 更因为，
生活是这样绵长欢喜， 除了饮食男女， 实
在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表达这欢喜。

6岁时你最好的朋友是谁？

■陈娉舒

饮食男女，都是这样欢喜
■韩松落

黑咖啡 ■李 帆

老妈VS丈母娘

踏歌行

李宗盛：
必修课中的自考题

■苇 杭

这一笔 刘德斌 ／摄

情景

大学时代在同栋宿舍楼男女混居

朝夕相处数年的十来个同学，11月中旬
相聚首都体育馆， 同看李宗盛演唱会。
那晚的歌声，记忆犹新：成百上千的荧
光棒一齐挥动，现场万人大合唱早早始
于第四首歌，《生命中的精灵》。台上“小
李”唱至《领悟》，满头斑驳白发的他顷
刻泪奔 。《问》《鬼迷心窍 》《寂寞难耐 》
《我是真的爱你》《山丘》《我是一只小小
鸟》《给自己的歌》 ……近3小时，30首
歌，旋律大不同，主题却相似———李宗

盛给大家设定的 “自考题”，“既然青春
留不住”。

那几天，“李宗盛”成了京城各类媒
体文娱板块的共同关键词。在头条“李
宗盛演唱会”的光芒之下，其他文娱新
闻都不得不“被汪峰”。

关于李宗盛，要说的太多。夏天，他
的新歌《山丘》一经推出，即成很多人的
“心头爱”， 在我看来，《山丘》 绝对是
2013年度华语音乐的最高峰。此番11月
演唱会的尾声，《山丘》点燃全场第N轮
共鸣，万人跟唱《山丘》，场面感人至深。

最近两年，偶尔会回看自己的前40
年，每一次的心情，都是费翔老歌里的
那两句词，“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时却
空空的行囊”。 而把如此心境写到极致
的，思来想去，真的只有李宗盛，比如，
他在11月演唱会上的压轴曲，《给自己
的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
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
现时间是贼了，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这样的歌词，放在十几年前，我未必愿
意沉下心琢磨，也一定不能品出其间况
味。但当我不情不愿而又无可奈何地迈
过40岁这道坎后， 就在某一个听歌时
刻，不经意间发现，这些歌词，写的分明
是自己。

大多数人的年轻岁月，大概更像李
宗盛的另一支歌，《与自己赛跑的人》，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 为了更好
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
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
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
斗永不停息”。就这么跑啊跑，转眼跑到
中年的门槛，回头看，那种“意义非凡的
胜利”争取到了吗？那种“意义非凡的胜
利”是什么？类似的疑惑，你有没有？

不再向往与自己赛跑，找一处安静
角落听几遍 《给自己的歌》 会更有趣。
“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
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
心里放冷枪。”同样是这一串文字，不懂
与懂得，两者间的距离，很多时候就是
两个字，“时间”。

曾经有人来问我，一个中年人如果
还说“一夜长大”，会不会很可笑，会不
会很无耻？ 我被这个问题问得一时无
语。可如果不可以这样说，那个中年人
还能说什么？我们总是爱用各式各样的
漂亮辞藻来蒙蔽自己，往事随风，往事
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等等等等。但
是， 当更多真实一点一点地向自己走
来，所有的自我蒙蔽，特别的不堪一击。

前不久，很偶然的原因，跟几个熟
人吃了顿简单晚饭， 那顿饭的珍贵，是
几个人安静地聊了一些心里话。这几个
人彼此认识的时间，长的20年，短的16
年，有多久没一起谈心？往短了说，至少
也快一年了。在越来越疏于联络的最近
几年，每个人的际遇，越来越不同。但在
我看来，每个人，走到哪一步，定有他或
她的原因与道理。无论他或她身处哪个
位置，各有各的不易，各有各的煎熬。吃
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有时候，多数人
眼里的“得”也是一种“苦”，多数人眼里
的“失”却未必不是一种“乐”，所以，如
果你吃不了各式各样的“苦中苦”，就认
命，选择忠实自己，寻找自己的小快乐。
安静地活，怎么就不是福气？

而小快乐随时随处可寻，只要你自
己愿意。 就比如这个刚刚过去的11月，
我无意间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文艺月”：
月初，去看俄罗斯3D“土豪”电影《斯大
林格勒》；9日，第三度温习《两只狗的生
活意见》， 看其千场纪念演出；16日，与
大学旧友围观李宗盛；19日， 看了巨幕
版的《地心引力》；月底，看了两大银幕
硬汉联袂《金蝉脱壳》……走进剧场，走
进影院，一个个平常日子，一下子就涌
来了那么多活色生香。

“岁月你别催，该来的我不推，该还
的还，该给的我给。岁月你别催，走远的
我不追， 我不过是想弄清原委。”《给自
己的歌》的这分坦然，这分无所谓，应该
成为中年人的必修课。甚至，我都不认
为，人到中年的我们要去“弄清原委”。
该还的还，该给的我给，足够了，凡事要
弄清原委，未免活得太累。

掐指一算 ， 我和媳妇结婚已经一年
了。 在我俩的共同努力下， 婚后的生活比
当初最乐观的设想还要好。 与此同时， 我
俩也都认为， 我们各自的母亲， 对我俩的
婚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在异地恋的时候，有一年长假，我媳
妇过来看我。当晚，她和我妈见了一面。第
二天，我妈就消失了。没有了大人的拘束，
我和媳妇那叫一个逍遥快活， 想去哪儿去
哪儿，想吃啥吃啥。虽然玩得痛快，但整天
看不见未来的婆婆，我媳妇不免有点心虚，
“你妈呢？”她问我。“我怎么知道？”我特别
委屈，给我妈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她
根本就把手机当个摆设。

长假最后一天， 我送媳妇去机场， 等
我回家后， 我妈也背着个小包包， 风尘仆
仆地出现了。 这几天， 她和一起跳广场舞
的姐妹做了一次短途旅行。 老妈见我， 面
有愧色： “还没来得及见面 ， 人家就走
了， 我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没事。” 我

安慰她， “这样大家都自由。”
这样是很自由， 我媳妇觉得我家气氛

轻松开明 ， 遂将此事当成花絮禀报丈母
娘。 “胡闹！” 她老人家大怒， 亲自给我
打来电话， 为女儿的失礼道歉。 我和我妈
一头雾水， 闹不明白丈母娘这是哪一出。
后来总算明白了， 原来丈母娘觉得自己的
女儿应该跟婆婆道别， 而不是擅自先走。
“太有家教了。” 我妈惊呼。

于是， 到下一次， 就轮到我去丈母娘
家受教了。 每天， 我都在丈母娘的催促下
按时起床， 继而跟着她亦步亦趋， 探望亲
戚。 我们决不外出吃饭， 因为不卫生。 晚
上的时光， 我俩多半和她妈待在一起， 奉
茶膝下， 尽展孝道。 几天下来， 我收敛了
自己的不羁随性， 温顺得就像条大狗， 这
对之后的婚姻生活极有帮助。

等我和媳妇真正生活在一起， 我妈和
丈母娘又成为我们共同侍奉的家长， 两人
性格迥异， 价值观天差地别， 必须区别对
待。 每逢过年过节， 我们都给家里买点礼
物。 丈母娘已在湖南乡下做了多年 “土
豪”， 寄什么过去她都会生气， 尤其讨厌
廉价货。 “我不要东西， 我就要你们来看
我。” 丈母娘打来电话。 当然， 就我个人

感觉， 如果看她的时候， 顺便带点东西，
她会更开心。 而作为省城的草根， 只要我
们寄礼物给我妈， 她就会心花怒放。 双十
一打折， 我媳妇买了三套保暖内衣寄给我
妈。 “三套才120块， 会不会太廉价了？”
我媳妇担心礼送轻了。 “你要告诉她价
格， 她会更开心。” 我告诉媳妇。

果不其然 ， 我妈收到礼物后 ， 眉开
眼笑， 双重地惊喜， 第一重是我们惦记
着她 ， 第二重是这个价钱实在太划算
了。

我在做家务的时候， 经常被媳妇指
责， 这里不对， 那里不好， 搞得我几欲罢
工。 要知道， 我一直被我妈鼓励大的。 我
妈觉得， 做不好总比不做强。 我到丈母娘
家， 才发现我媳妇指责我的根源。 丈母娘
那才叫一个完美主义者， 多年以来， 我媳
妇就在母亲的苛求下成长。 如果我是她家
的儿子， 估计连大学都考不上， 因为所有
的自信都会在摇篮中被扼杀。

当然， 我妈和丈母娘也有共同点， 比
如， 她们都喜欢跳广场舞， 再比如， 两人
都极其珍视自己的儿女。 我第一次见丈母
娘， 她把我媳妇夸成女神， 搞得我相当自
卑， 开始考虑， 到底要不要和女神成亲。

后来， 我媳妇第一次去我家， 我妈给她嘟
嘟囔囔一长串， 如果翻译成诗化的语言就
是： “当年我儿子转世到我家， 漫天飘荡
着祥和的彩云……” 这算不算我妈替我报
了一箭之仇？

她们最大的共同点还是对我俩感情的

大度。 当初恋爱的时候， 我俩异地， 坐飞
机都买不到打折机票， 经济条件悬殊， 门
不当户不对， 到底能不能走到一起， 其实
谁都没底。 但我妈从来没把这当成个事，
丈母娘也一样 。 说实话 ， 她们年轻的时
候， 那才是自由奔放的先锋， 爱情至上的
典范， 和她俩的爱情传奇相比， 我和媳妇
简直弱爆了。 两位老人家又都是急性子，
在二老的鼓励或者说催促下， 我们紧赶慢
赶， 把本来10月份的婚期提前到5月， 完
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婚后， 二老又
调转话锋， 开始猛夸对方的孩子， 当我们
闹矛盾的时候， 就不约而同痛说自家孩子
的不是。

现在， 我妈和丈母娘已经形成一个战
斗堡垒， 她们一南一北 ， 密切关注着我
们。 我俩迄今为止过得也不错， 二老功不
可没。 而这二位能结成亲家 ， 某种程度
上， 也是天作之合吧。

臭豆腐和奶酪
■小 J


